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信息变更申请书

  原合同编号：                  新合同编号：
	申

请

人
	出

卖

方
	姓名（名称）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代理人
	
	
	

	
	买

受

方
	姓名（名称）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代理人
	
	
	

	房屋坐落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经纪机构（签章）
	抵押情况

	年    月    日
	○未办理抵押贷款。

○已办理贷款，如有纠纷由          
                        负责。
     年    月    日

	代理人(签字)
	
	声明人(签字)
	

	备  注
	原合同一式     份，已返回    份，如有纠纷，

由                                    负责。

	上述申请如有任何虚假，由申请人（代理人）承担由此引致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

签章栏
	出卖方（签章）：

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买受方（签章）：

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 1、经纪机构陪同买卖双方持身份证件原件到无锡市存量房网签服务点办理变更手续。   

2、本表不适用于合同双方主体变更。

